
2021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即将进入尾声，今天，辰信会计带大家一起

来学习非货币性资产投资企业所得税政策。

享受主体：以非货币性资产对外投资的实行查账征收的居民企业。

政策内容：实行查账征收的居民企业以非货币性资产对外投资确认的非货币

性资产转让所得，可在不超过 5年期限内，分期均匀计入相应年度的应纳税所得

额，按规定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

关键词解释

1.非货币性资产，是指现金、银行存款、应收账款、应收票据以及准备持有至到

期的债券投资等货币性资产以外的资产。

2.非货币性资产投资，限于以非货币性资产出资设立新的居民企业，或将非货币

性资产注入现存的居民企业。

享受要点

1.企业以非货币性资产对外投资，应对非货币性资产进行评估并按评估后的公允

价值扣除计税基础后的余额，计算确认非货币性资产转让所得。

2.企业应于投资协议生效并办理股权登记手续时，确认非货币性资产转让收入的

实现。

3.企业以非货币性资产对外投资而取得被投资企业的股权，应以非货币性资产的

原计税成本为计税基础，加上每年确认的非货币性资产转让所得，逐年进行调整。

4.被投资企业取得非货币性资产的计税基础，应按非货币性资产的公允价值确定。

5.企业在对外投资 5年内转让上述股权或投资收回的，应停止执行递延纳税政策，

并就递延期内尚未确认的非货币性资产转让所得，在转让股权或投资收回当年的

企业所得税年度汇算清缴时，一次性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企业在计算股权转让

所得时，可将股权的计税基础一次调整到位。



6.企业在对外投资 5年内注销的，应停止执行递延纳税政策，并就递延期内尚未

确认的非货币性资产转让所得，在注销当年的企业所得税年度汇算清缴时，一次

性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

7.企业应将股权投资合同或协议、对外投资的非货币性资产（明细）公允价值评

估确认报告、非货币性资产（明细）计税基础的情况说明、被投资企业设立或变

更的工商部门证明材料等资料留存备查，并单独准确核算税法与会计差异情况。


